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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main] 华宝财经评论类模板 

◎  投资要点： 

 事件：8 月 10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鼓励可再

生能源发电企业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的通知》 

 自储能发展指导意见正式出台后，发改委接连下发分时电价政策和发电

侧调峰能力政策，政策逐步完善储能有望在新能源发电端进入增速拐点。8

月 10 日的《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的通知》则明确了可再生能

源消纳的责任主体，并设立了相应的惩罚机制，进一步鼓励和推动可再生

能源企业的发电端储能应用推广，并将相应成本明确在发电成本中，预计

后续将出台电化学储能电价和发电侧电价市场化的相关政策，这将进一步

推动储能推广需求从政策导向转向盈利导向。政策的密集出台矛盾直指碳

中和愿景下大力推动新能源发电装机量和用电量在高峰期超负荷和低谷期

存在大量弃风弃光现象的不匹配，因此通过明确市场地位和价格机制、形

成和完善商业模式，以推动传统抽水蓄能和新型电化学储能等加快发展及

大规模应用，将有效的缓解上述压力。目前储能端依旧以抽水蓄能为主，

不过 2020 年全球抽水蓄能新增储能装机首次出现负增长，取而代之的电化

学中的锂电池储能实现快速增长，据 CNESA 统计，2020 年底我国新型电

力储能新增装机规模 3.3GW，其中锂电池占 76%，我们预测我国 2025 年

和 2030 年新型电力储能新增装机将达到 56 和 101GW，相应的磷酸铁锂

储能电池厂商装机量也将持续增长，此外随着宁德时代宣布钠电池产业链

成熟，钠电池在储能端的份额也将在 2023 年起逐步提升，我们推测钠电池

在储能端的装机量将在 2025 和 2030 年达到 12 和 40GW，对应 CAGR 超

过 25%。 

 投资建议：建议关注储能电池出货量位居前列的龙头厂商和产业链相应公

司，包含获得全球资质认证的变流器厂商，着重关注海外出口占比较高的

出口型企业，PCS 单位价值量、单位利润均远高于光伏逆变器，此外海外

订单定价高于国内，因此该环节利润弹性最高；关注具备专业化水平的系

统集成厂商；关注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在储能领域下布局电池回收的相关上

市公司；此外钠电池产业链成熟后有望在储能领域逐步提升其市场份额，

关注布局钠电池技术和产业链配套的上市公司。  

 风险提示：新能源发电行业复苏不及预期，产业链原料价格大幅波动，新

能源行业政策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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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家能源局启动分布式整县推进工作，BIPV 性价比凸显未来

市场空间广阔 

事件：8 月 10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了《关于鼓励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

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的通知》，通知提到，为努力实现应对气候变化自主贡献目

标，促进风电、太阳能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和充分消纳，依据可再生能源相关法律法

规和政策的规定，按照能源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和可再生能源消纳的相关要求，在电网企业承

担可再生能源保障性并网责任的基础上，鼓励发电企业通过自建或购买调峰储能能力的方式，

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并网规模。 

文件明确了储能配置比例、调峰能力购买期限等细节要求。为鼓励发电企业市场化参与

调峰资源建设，超过电网企业保障性并网以外的规模初期按照功率 15%的挂钩比例（时长 4

小时以上，下同）配建调峰能力，按照 20%以上挂钩比例进行配建的优先并网。针对峰能力

购买期限，超过电网企业保障性并网以外的规模初期按照 15%的挂钩比例购买调峰能力，鼓

励按照 20%以上挂钩比例购买。 

文件明确了储能配置的约束机制。省级政府主管部门委托电网企业或第三方机构对购买

合同中的项目进行全面核查或抽查，对于发现未按承诺履行建设责任的企业，在计算调峰能

力时按照未完成容量的 2 倍予以扣除,未按期整改的企业不得参与下年度可再生能源市场化并

网。 

文件明确了可再生能源并网消纳的责任主体。每年新增的并网消纳规模内，电网企业应

承担主要责任，电源企业适当承担；保障性并网责任以外，有意愿建设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

业，鼓励自愿的自建储能或调峰资源增加并网规模，或者购买储能或调峰能力增加并网规模。 

自储能发展指导意见正式出台后，发改委接连下发分时电价政策和发电侧调峰能力政策，

政策逐步完善储能有望在新能源发电端进入增速拐点。7 月 23 日，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

正式印发《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 2025 年实新型储能从商业化初期

向规模化发展转变，累计装机规模 30GW 以上，2030 年实现全面市场化发展。随后 7 月 2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分时电价机制的通知》，要求完善峰谷电价机制、

建立尖峰电价机制、健全季节性电价机制，并明确分时电价机制执行范围、建立分时电价动

态调整机制、完善市场化电力用户执行方式。而 8 月 10 日的《自建或购买调峰能力增加并网

规模的通知》则明确了可再生能源消纳的责任主体，并设立了相应的惩罚机制，进一步鼓励

和推动可再生能源企业的发电端储能应用推广，并将相应成本明确在发电成本中，预计后续

将出台电化学储能电价和发电侧电价市场化的相关政策，这将进一步推动储能推广需求从政

策导向转向盈利导向。政策的密集出台矛盾直指碳中和愿景下大力推动新能源发电装机量和

用电量在高峰期超负荷和低谷期存在大量弃风弃光现象的不匹配，因此通过明确市场地位和

价格机制、形成和完善商业模式，以推动传统抽水蓄能和新型电化学储能等加快发展及大规

模应用，将有效的缓解上述压力。目前储能端依旧以抽水蓄能为主，不过 2020 年全球抽水蓄

能新增储能装机首次出现负增长，取而代之的电化学中的锂电池储能实现快速增长，据

CNESA 统计，2020 年底我国新型电力储能新增装机规模 3.3GW，其中锂电池占 76%，我们

预测我国 2025 年和 2030 年新型电力储能新增装机将达到 56 和 101GW，相应的磷酸铁锂储

能电池厂商装机量也将持续增长，此外随着宁德时代宣布钠电池产业链成熟，钠电池在储能

端的份额也将在 2023 年起逐步提升，我们推测钠电池在储能端的装机量将在 2025 和 2030

年达到 12 和 40GW，对应 CAGR 超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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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20 年我国电化学储能新增装机（GW）  图 2：2020 年我国储能技术供应商电池出货量（MW） 

 

 

 

资料来源：CNESA，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资料来源：CNESA，华宝证券研究创新部 

 

2. 投资建议 

投资建议：本次政策鼓励新能源发电企业在发电端配置相应比例的储能设备，将显著抬

升国内储能的需求。同时鼓励调峰能力购买的协议签订在 10 年以上，保障了储能项目收益的

稳定性。我们认为发电侧政策的出台将逐步打开储能在新能源发电侧领域的需求拐点，预计

后续相应的补贴和价格引导机制出台后储能市场将进一步推动储能推广需求从政策导向转向

盈利导向。 

建议关注储能电池出货量位居前列的龙头厂商和产业链相应公司，包含获得全球资质认

证的变流器厂商，着重关注海外出口占比较高的出口型企业，PCS 单位价值量、单位利润均

远高于光伏逆变器，此外海外订单定价高于国内，因此该环节利润弹性最高；关注具备专业

化水平的系统集成厂商；关注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在储能领域下布局电池回收的相关上市公司；

此外钠电池产业链成熟后有望在储能领域逐步提升其市场份额，关注布局钠电池技术和产业

链配套的上市公司。 

 

3. 风险提示 

新能源发电行业复苏不及预期，产业链原料价格大幅波动，新能源行业政策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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